
 

表 2 

宜蘭縣五結鄉及蘇澳鎮編號第 2702 號飛砂防止保安林 

解除區域明細表 

坐落 地號 
使用 

分區 

使用地 

類別 

解除面積 

(公頃) 

所有 

權人 

管理 

機關 
符合條件 備 註 

五結鄉

季新段 

23 

之內 
風景區 

國土保安 

用地 
0.002669 

中華

民國 

農業部 

林業及 

自然保育署 

森林法第 25條第1

項及保安林解除

審核標準第 2 條第

1 項第 7 款 

民國 82 年 7 月

21 日前既存非

營林使用之民

宅，無法復育造

林之保安林地 

五結鄉

季新段 

288 

之內 
風景區 

國土保安 

用地 
0.067267 

中華

民國 

農業部 

林業及 

自然保育署 
森林法第 25條第1

項及保安林解除

審核標準第 2 條第

1 項第 1 款 

道路(季水路)-

為森林法第 8

條第 1 項第 2

款所定，交通用

地所必要 

五結鄉

季新段 

292 

之內 
風景區 交通用地 0.001322 

中華

民國 

農業部 

林業及 

自然保育署 

五結鄉

季新段 

316 

之內 
風景區 

國土保安 

用地 
0.003040 

中華

民國 

農業部 

林業及 

自然保育署 

五結鄉

利工段 

8 

之內 
森林區 

國土保安 

用地 
0.291549 

中華

民國 

農業部 

林業及 

自然保育署 

森林法第 25條第1

項及保安林解除

審核標準第 2 條第

1 項第 1 款 

五結鄉垃圾場

用地-為森林法

第8條第1項第

1 款所定，其他

公共設施用地

所必要 

蘇澳鎮

存仁段 

1109 

之內 
(空白) (空白) 0.004546 

中華 

民國 

農業部 

林業及 

自然保育署 

森林法第 25條第1

項及保安林解除

審核標準第 2 條第

1 項第 7 款 

民國 82 年 7 月

21 日前既存非

營林使用之民

宅，無法復育造

林之保安林地 

蘇澳鎮

永安段 

535-4 

之內 
(空白) (空白) 0.001714 

中華 

民國 

財政部 

國有財產署 

森林法第 25條第1

項及保安林解除

審核標準第 2 條第

1 項第 1 款 

道路(嶺腳路)-

森林法第 8 條

第1項第2款所

定，交通用地所

必要 

合計    0.372107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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